体能测评项目标准和注意事项

一、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

1.10米×4往返跑测评标准，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测试方法：受测试者采用站立式起跑，听到发令后从S1线外跑到S2线前（脚不得踩线）用手将竖立的物品推倒后折返，往返跑2次，每次推倒1个物品，第2次返回时冲出S1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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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仰卧起坐测评标准，参照《国民体质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仰卧起坐测试方法：两腿稍分开，屈膝成90°，双手括耳，收腹使躯干完成起坐动作，起坐时双肘关节触及或超过双膝，并还原至仰卧姿势。

二、体能测评注意事项

1.体能测评前要注意休息，勿熬夜，避免剧烈运动。

2.考场不提供食物，体能测评当天合理安排饮食，可视情况携带少量食物和水，确保以充足的体力和最佳的状态参加测评。

3.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体能测评通知书和已签字的承诺书，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中。所有通讯工具主动关闭后交领队人员统一保管，测评结束后向领队人员领取。

4.考生自带所需运动服、运动鞋等物品。

5.体能测评前，考生及家人应对考生身体健康情况作出检查评估，不宜参加剧烈运动的考生应于体测前联系招录机关申请放弃相应资格。

6.因心脏、腿脚等各种疾病不适宜剧烈运动的考生，现场应主动向领队人员提出书面报告，未报告者视为无此类情形。凡有上述情形，应事先征求家人意见，仍坚持参加体能测评的，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7.10米×4往返跑可测2次，一次测评达标即视为该项目合格。仰卧起坐仅测一次。

8.两个测评项目中任意一项不合格的，即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

9.考生应遵守考试纪律，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测评期间，不得向裁判透露姓名、单位和报考职位等信息；不得自行离队，不得使用任何方式对外联系；遇有问题时，应积极与领队人员沟通。如违反上述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取消其体能测评资格。

10.考生不得弄虚作假或冒名顶替，一经发现，即取消体能测评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